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木材加工+沥青混凝土搅拌站》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

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木材加工（锯材）生产线建设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大屯后首山
	石林县富祥木材加工厂
	江苏新清源环保有限公司
	石林县富祥木材加工厂成立于2013年5月，是一家从事木材加工生产的企业，租用原路南矿业公司在石林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大屯后首山的闲置厂房、厂区进行木材加工（锯材）生产，并已于2013年7月投入生产，目前已建成年加工540立方米木材加工（锯材）生产线1条，配套有办公生活用房、原木堆放区、产品堆放区等辅助设施。本项目属于已建成投产项目，本次评价属于补办环评手续。
项目总投资200万元，总占地面积为5200m2，总建筑面积约3070m2，生产规模为年加工540立方米木材（锯材），生产工艺仅为通过圆盘锯、带锯、多片锯等设备对外购原木进行锯木切割，不涉及木材的防腐及胶合拼接，无电镀或喷漆工艺。


	（一）施工期
本项目属于已建成投产项目，本次评价属于补办环评手续。根据现场勘查，项目区无遗留的施工期环境问题。根据走访调查，项目施工期间无环保投诉。

（二）运营期    

1、废气

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包括木材加工（锯材）粉尘、食堂油烟及运输车辆尾气，均呈无组织形式排放。项目无组织粉尘（TSP）排放量为0.014t/a，最大落地浓度占标率小于10％，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评价工作的分级依据，本项目大气评价等级为二级，评价范围为边界5km范围。项目无组织排放污染物粉尘（TSP）最大落地浓度为68.1286μg/m3，小于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级标准，本项目不需设大气防护距离；此外，加工粉尘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即周界外浓度最高点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值≤1.0mg/m3。项目食堂安装1台小型家用抽油烟机，食堂油烟排放浓度预计可满足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中的标准限值要求，即最高允许排放浓度≤2.0mg/m3。项目周围较空旷，空气流通性较好，且汽车尾气排放具有排放量小、短时、分散、无组织排放的特点，汽车尾气通过自然通风扩散，对环境影响不大。
废水

项目为木材加工项目，加工操作均位于封闭生产加工车间内，加工设备锯片采取喷淋水降温处理，同时达到降尘的目的，则外排粉尘量较小，在做好雨污分流的前提下，尤其要在原料堆棚及产品堆棚周边做好截排水时，可不考虑场地初期雨水的收集。项目厂区雨水经雨水管网收集后直接外排。厂区加工设备锯片均采取喷淋水降温，同时达到降尘的目的，喷淋水全部进入锯末中混合，不外排。厂区需配套建设1座容积为2.5m3的生活污水沉淀池，生活污水经收集、沉淀后用于厂区道路洒水降尘，不外排。根据HJ2.3-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项目生产工艺中有废水产生，但作为回水利用，不排放到外环境的，按三级B评价，即项目地表水评价等级为三级B，评价范围为项目污水处理设施（含管线及治理设施主体工程）所在区域。项目废水仅为生活污水，因员工如厕依托厂内旱厕，故生活污水中的污染物浓度较低，主要污染因子为SS，经沉淀处理后可回用于对水质要求不高的用水环节中（如厂区道路洒水降尘），不外排。此外，容积为2.5m3的生活污水沉淀池可连续收集储存10天的污水量，可确保雨天时的项目污水不外排。项目采取雨污分流系统，厂区污水经收集、沉淀后用于厂区道路洒水降尘，不外排，不会对地表水环境产生影响。
项目锯材加工过程无电镀或喷漆工艺，根据HJ610-201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中的附录A“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行业分类表”，本项目为IV类项目，不需进行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评价。

噪声

目前，项目已投产，根据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满足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即昼间≤60dB (A)、夜间≤50dB (A)，厂界噪声做到达标排放。根据预测结果可知，项目生产噪声对声环境敏感点的贡献值满足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即昼间≤60dB (A)、夜间≤50dB (A)，项目噪声对周边声环境敏感点影响较小。此外，只要运输车辆在途径村寨时做到减速慢行、禁止鸣笛等措施后，运输车辆交通噪声对运输路线上的行人及路边居民造成影响不大，可确保运输沿线敏感点声环境质量达到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标准。
固废

项目在原木去皮、裁切等加工工序会产生废弃边角料及锯末，厂区内已建有边角料堆棚1个，面积100m2，位于厂区中部，临近加工区，建筑结构为钢结构支柱及顶棚，地面已水泥硬化处理，建设单位定期将收集的加工边角料及锯末外售处理。环评要求在边角料堆棚内隔出一独立区域进行封闭处理，每天对加工区内的锯末进行集中清扫并袋装封口后堆存于其中，避免大风及干燥天气产生大量粉尘。项目办公生活区设有垃圾收集桶，厂内生活垃圾经定点收集后定期运至附近村寨垃圾集中收集点统一处置。项目旱厕储粪池一年清淘一次，无偿提供给附近苗圃种植户做有机肥料使用，做到资源化利用。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废机油均为危险废弃物，厂区内新增危废暂存间1间，面积10m2，于生产车间内隔出一独立区域，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相关规定进行防渗、防腐建设，内设2个危废专用收集桶/箱，并与相关有资质单位签订运输、处置协议，做好台账记录工作；危险废物在运输前到当地环保部门提交危废转移申请表，领取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在运输过程中严格按要求填写“五联单”，转移完成后将相应联单提交到相关单位；危废暂存间的建设须满足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中的相关要求，危险废物在送往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前应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综上所述，项目固体废弃物均100%合理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土壤环境

对照HJ964-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本项目为III类建设项目，环境敏感程度为不敏感，占地规模为小型，可不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风险

项目生产原料及产品均不涉及危险物质。根据HJ169-2018《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项目可不设风险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本项目属于木材加工，厂区内存放大量的木材，属可燃物质（燃点一般在250~300℃，自然点一般在350℃左右），容易引发火灾。因此，应加强本项目安全运营管理，采取切实可行的火灾风险防范措施。通过对企业各个风险源分析表明，风险的发生和前期勘查、预防、生产过程中管理密不可分，生产中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为指导，采取有效的风险预防措施，风险一旦发生，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企业应加强风险隐患的排查，一旦发现安全隐患立即清除，一旦发生事故立即妥善处理。在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环保对策措施后，本厂存在的环境风险是可接受的。                                                                       

	2
	沥青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
	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新宅村委会上新宅村
	云南景华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洁瑞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占地面积3980m2，建筑面积370m2，主要建设年产10万t/a的沥青混凝土生产线及相关公用辅助设施，其中员工食堂依托石林县裕泰石材厂现有生活设施。
	（一）施工期
项目目前投入生产。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等均得到妥善处理处置，施工期影响已经随施工期结束而消失。无施工过程遗留的环境问题。

（二）运营期  

（1）环境空气

由于目前除尘系统无相应的沥青烟净化设施，且排气筒高度不符合环保要求，本次环评建议项目建设方对现有除尘系统进行改造，对搅拌缸卸料口加装集气罩，在现有水喷淋装置及排气筒中部增设除雾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并将现有排气筒高度增至15m。项目除尘系统经按本次环评提出的整改措施实施后，项目骨料干燥及筛分粉尘、干燥筒燃轻油废气、沥青储罐、搅拌缸及其卸料口产生的沥青烟等废气污染物经过管道连接后，在引风机作用下，统一抽排至除尘系统（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水喷淋除尘+除雾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再通过一根15m高的排气筒排放，排放的颗粒物、SO2、NOX、沥青烟、苯并（a）芘等污染物可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②项目导热油加热炉采用轻质柴油加热，产生的燃油废气通过一根8m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SO2、NOX的排放浓度可满足GB13271-201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中相关限制要求。③项目石粉筒仓顶袋式除尘器，石粉注入筒仓过程产生的粉尘经过除尘器处理后通过排气口排放，排气口离地有效高度约16m，粉尘排放速率及排放浓度为能够满足采用内插法计算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即排放速率≤3.98kg/h，排放浓度≤120mg/m3。④通过采取石屑堆存于半封闭式钢架堆棚内、冷骨料仓上部设挡板、降低物料的抛洒高度、洒水降尘等措施后，厂界无组织粉尘浓度可达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另外，根据预测结果，项目区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沥青烟、苯并（a）芘占比例均＜10%，最大落地浓度分别为69.22ug/m3、4.846ug/m3、0.00215ug/m3，最近的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东侧50m的裕泰石材厂办公生活区，其余均在1.6km以上，项目无组织排放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远远小于环境质量标准相应限值要求，对环境保护目标影响小。⑤项目员工用餐依托裕泰石材厂内食堂，产生的新增油烟依托其食堂内安装的1套处理效率不低于60%的经环保认证的油烟净化器，经处理后厨房油烟可达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小型标准要求，对空气环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废水、场地初期雨水及沥青烟水喷淋废水。项目生活污水依托裕泰石材厂内设置的隔油池、生活废水沉淀池处理后晴天作为降尘水回用，雨天暂存，待晴天回用，不外排；本次环评要求项目建设方在厂区东南侧地势较低处设置1个容积不小于120m3的初期雨水收集池，厂区场地雨天初期雨水经沉淀处理后，待晴天回用于场区洒水降尘，不外排。沥青烟喷淋废水通过环评新增的一座隔油池及现有的一座循环水池对喷淋废水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对周围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属于IV类建设项目，本项目生活污水依托裕泰石材厂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经处理后回用于降尘，不外排，沥青烟喷淋废水循环使用，另外，厂区设置的循环水池、喷淋废水隔油池、初期雨水收集池及相关废水收集沟渠采取硬化防渗处理，不会因为废水下渗而对地下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此外，项目沥青储罐区、柴油储罐区及轻油储罐区地面硬化处理，且周围均设置1.2m高的围堰，可防止沥青、轻油及柴油事故条件泄露或下渗对地下水环境和土壤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项目废水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3）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一般固废主要是骨料干燥筛分工序产生的废骨料、除尘器灰渣、生活垃圾等。产生的废骨料收集后交由裕泰石材厂作为建筑用石料外售处置。产生的除尘器灰渣收集后进入回收粉料仓内作粉料回用于沥青混凝土生产。项目办公室内设垃圾桶，生活垃圾经垃圾收集桶收集后，并入裕泰石材厂厂内设置的垃圾收集池内，定期由专人拉运至当地村镇垃圾堆放点，最终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废导热油、废活性炭及机修废机油，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根据现场踏勘，项目厂区目前建设单位未设置规范化危废暂存间，因此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新增1间占地面积为10m2的危废暂存间，房间设置明显标识，对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可得到妥善合理处置，处置率 100%，对环境影响不大。

（4）噪声

通过设备减振、消声，运营期噪声对其影响小。

（5）环境风险

项目使用的原辅材料，沥青、导热油、柴油及轻油等，厂区设置3个50t沥青卧式储罐，用于高温储存沥青；干燥燃烧装置采用轻油作为燃料，厂区设置1个40t轻油储罐；沥青采用导热油加热炉间接加热，采用0#柴油作为燃料，柴油储存设置一个3t的储罐，沥青、导热油、柴油及轻油等厂内最大储存量为150t、5t、3t、40t。根据GB18218-200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项目使用沥青、导热油、轻油等均不构成 GB18218-200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中的重大危险源。但沥青、导热油、柴油及轻油等受热遇明火、高热可燃，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应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通过职工设备操作、安全生产知识培训，配备相应的应急设备，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且项目的风险物质不属于重大风险源，最大事故发生概率4×10-5/a。在采取相应的预防、应急措施后，其环境风险在可控制范围内。


